
唯心聖教學院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推廣教育終身學習【大家學易經】選課單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期班屆別：               

◎研習時間：2025年 2月至 2025年 7月 

每月第一、三週之星期六、日上下午 

星期六全天   上午 08：30~12：05 與 下午 13：25~17：00 

簽 名 科目名稱 學時數 授課教師 

 易經風水與現代生活(E) 72 洪瑞良教師(元通法師) 

星期六   上午 08：30~12：05 

簽 名 科目名稱 學時數 授課教師 

 黃金策賦直解(B) 36 黃玉湲教師(元馥法師) 

 藝術設計與風水 36 邱思婷教授 

星期六   下午 13：25~17：00 

簽 名 科目名稱 學時數 授課教師 

 太極行功心法與宗教修行 36 傅榮祥教師(元耀法師) 

 鬼谷文化的易學析論 36 徐炎廷教師(元廷法師) 

 混元禪師易卦禪解 36 黃玉湲教師(元馥法師) 

星期日   上午 08：30~12：05 

簽 名 科目名稱 學時數 授課教師 

 唯心聖法之妙用 36 石金峯教師(元堅法師) 

 八卦基礎(B) 36 黃玉湲教師(元馥法師) 

 易經與擇日學實務應用(H) 36 陳元芳教師(元理法師) 

星期日   下午 13：25~17：00 

簽 名 科目名稱 學時數 授課教師 

 玄空學應用與實證案例 36 吳璟瑭教師(元瑭法師) 

 易經與擇日學-婚嫁與安葬、羅盤應用(G) 36 陳元芳教師(元理法師) 

 

民國 114 年 02 月 11 日 

【更多課程，陸續開課中】 



本學期上課日如下： 

第一次：2 月 22 日(六)~ 23 日(日)   

第二次：3 月 8 日(六) ~ 9 日(日)    

第三次：3 月 22 日(六) ~ 23 日(日） 

第四次：5 月 3 日(六) ~ 4 日(日)    

第五次：5 月 17 日(六) ~ 18 日(日) 

第六次：6 月 7 日(六) ~ 8 日(日)    

第七次：6 月 21 日(六) ~ 22 日(日) 

第八次：7 月 5 日(六) ~ 6 日(日) 

第九次：7 月 19 日(六) ~ 20 日(日) 

 ※如有變更以最新公告為主※ 
 
【報名資訊】 

● 研習日期：2025 年 2 月-2025 年 7 月，每月第一、三週之星期六、日上下午 

● 研習地點：唯心聖教學院（南投縣南投市漳和里文化路 705 巷 667 號） 

● 招生對象：唯心聖教易經大學正期班持續學修之學員 

● 上課方式：採課堂教學、共同研習、專題講座、影片分享、戶外實地教學、及分組研討等 

● 報名方式：採紙本或線上報名 https://forms.gle/7X7NAf9cxcaVpaDK8   

● 收費標準： 

  1.學費-除「易經風水與現代生活(E)」外，每門課程 36 小時，學費 6,000 元整 

  2.註冊費-本學期參加推廣教育終身學習研習課程者，每人繳納註冊費 3,600 元整，本學期 

     可同時選修多門課程，並享有資源包含： 

    (1)唯心圖書館圖書瀏覽閱讀 

    (2)中西文電子資料庫 

    (3)校園 WIFI 無線網路使用 

    (4)校園停車位 

    (5)研習上課日之膳食 

 3.本校提供轉介八卦聖城園區簡易住宿之資訊與服務，請洽張湲橞賢士 

● 退費申請： 

  學員得依下列標準申請退費 

    (1)自報名繳費日起至實際上課日前，退還已繳各項費用之全部，報名費不退還。 

    (2)自實際上課之日起未逾全期 3 分之 1 者，退還已繳各項費用之 3 分之 2。 

    (3)自實際上課之日起未逾全期 3 分之 2 者，退還已繳各項費用之 3 分之 1。 

(4)自實際上課之日起已逾全期 3 分之 2 者，不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。 

(5)因報名人數不足而無法開班者，該課程所繳費用全額退還。 

(6)於開課日起 2 週內辦理轉班者，課程學費以多退少補方式辦理。 

● 洽詢專線：049-2209418 分機 304  

● 相關資訊可參考 http://www.wxsjc.edu.tw/weixin/ 
 
備註： 

1.本校推廣教育終身學習【大家學易經】課程，無擋修及旁聽之規範。 

2.本校現行所開設之推廣教育終身學習【大家學易經】研習課程及遠距教學課程為「非學分班」 

 課程，並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，研習課程 

 結束後，發給修讀證明。本校現行所開設之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，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 

 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 14條第 3項規定，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者，由學校發給學分證明。 
   

     以上共選      門課        簽名               

     綜合業務組註記            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https://forms.gle/7X7NAf9cxcaVpaDK8
http://www.wxsjc.edu.tw/weixin/

